
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

首轮中德政府磋商联合新闻公报

（2011年 6月 28日，柏林）

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应德意志联邦共和

国总理安格拉·默克尔的邀请，于 2011年 6月 27日至 28日

在柏林与默克尔总理共同主持首轮中德政府磋商。双方各有

十多位部长参加政府磋商，签署了一系列重要协议，旨在

具体落实 2010年 7月《中德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伙伴关系的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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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公报》。双方同意继续深化政治互信，促进互利合作，将

中德战略伙伴关系提升至新水平。

一、政治关系

1、面对国际和全球性挑战，进一步加强中德合作符合

两国利益，将促进两国发展，也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发展。两

国高层经常接触以及政府首脑定期会晤和政府磋商，对促

进中德关系至关重要。温家宝总理邀请默克尔总理访华，默

克尔总理接受了邀请。

2、双方强调，愿本着相互尊重、平等相待、积极合作、互

利共赢的精神，照顾彼此重大利益，加强相互理解和政治

互信，确保双边关系长期稳定发展。德方重申坚持一个中国

政策，尊重中国领土完整，中方对此表示赞赏。

2



3、两国政府将加强高级别外交政策磋商，并为筹备和

实施政府磋商设立协调机构。双方积极评价 2011年 4月首轮

外长级战略对话取得的成果，并商定每年举行一次对话。德

国担任 2011至 2012年度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，为深

化两国在联合国内的合作提供了机遇。德方拟在沈阳设立总

领事馆，中方对此表示欢迎。

4、两国政府赞赏十多年来在法律领域富有成果的交流

与合作，并商定加强相关合作。双方商定 2011年 9月在青岛

举办第 11届法治国家对话研讨会。双方同意在相互尊重、平

等相待的基础上继续人权领域的交流与合作，将于 2011年

7月在中国举行第 9次中德人权对话。双方强调法治国家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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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障人权对两国的发展均重要。

5、两国政府对将于 2011年 7月 7日至 9日举行的中德

对话论坛表示欢迎，赞赏论坛为两国政府发挥重要的政策

咨询作用。

二、经济、环境和社会

6、两国政府深化了经济政策磋商及在宏观经济领域的

合作。双方愿继续密切二十国集团内的沟通与协调，推进全

球经济治理改革，加强二十国集团作为国际经济金融合作

主要平台的作用，体现代表性、平等性和实效性。两国央行

“ ”拟共同举办 中德金融稳定论坛 ，该专业会议将于 2011

年 7月在法兰克福举办。中方宣布，在中国人民银行驻法兰

克福代表处设立交易室，德方对此表示欢迎。德国和中国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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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其他国家合作，为完善国际货币体系、促进其稳定和抵御

冲击能力作出贡献。

7、两国政府商定，将本着平等互利的精神深化和拓展

双边经贸合作，支持两国经济可持续发展。双方愿共同努力

争取至 2015年双边贸易额达到 2800亿美元。德方欢迎中国

“ ”根据 十二五 规划将采取的扩大内需和进口的有关措施。

两国共同致力于严格遵守世贸组织规则和减少贸易壁垒。德

方将继续积极支持欧盟尽快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，

中国将与欧盟就此继续对话。双方将努力推动多哈回合达成

协议，这将为进一步促进世界经济发出重要信号，并为世

界经济增长注入新动力。德国欢迎中国为加入世贸组织《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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府采购协定》所作努力。

8 “ ”、两国政府拟有效使用 中德船舶发展资金 ，进一

步深化双方在船舶制造、远洋运输、港口建设等领域的合作。

9、两国政府强调中小企业发展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

的意义。两国希望能于 2011年在中国举行第三轮中小企业政

策磋商。双方鼓励中小企业在工业设计、科技研发、文化及创

意产业等领域开展合作。中方宣布由中国国家开发银行提供

总额 20亿欧元的专项贷款，为两国中小企业的合作提供资

金支持，德方对此表示高度赞赏。双方一致同意，应进一步

实施并扩大中德中小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培训项目，德方经

营管理人员今后亦将赴华交流经验。双方将商签新的中德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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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企业合作协议。

10、德方欢迎愿意长期在德经营并创造就业岗位的中国

企业来德投资。两国政府欢迎两国企业进一步扩大双向投资

双方决定建立中德投资咨询联络处，为两国间投资提供便

“ ”利。两国还将共同发表 中德合资企业合同示范条款 ，为

两国合资企业，尤其是中小企业举行合同谈判提供便利。

11、两国政府高度重视实体经济对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

意义。首轮中德政府磋商期间，两国总理出席了第六届中德

经济技术合作论坛开幕式。论坛突出体现了两国政府和经济

界在能源、环保技术、循环经济、医疗经济及生物技术、电子

及信息通信技术、基础设施及电动汽车等领域开展合作的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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厚兴趣。能源工作组的会议还特别强调，双方在该领域具有

极大合作潜力。双方同意 2011年下半年在德国柏林举行中德

部级信息通信政策磋商。

12、德国十分欢迎中国应邀担任 2012年德国汉诺威工业

博览会的伙伴国。

13、两国政府加强了在知识产权保护、标准化、计量、检

验检疫、食品安全和产品质量监管等领域的成功合作。双方

认为知识产权保护对进一步开展贸易与投资具有重要意义。

两国政府愿本着互利精神继续扩大标准化领域的成功合作。

双方愿加强在认证领域的合作。

14、两国政府认为，两国农业合作前景广阔。中国是农

业大国，德国拥有先进的农业技术。双方愿将此领域的长期

8



密切合作提升到新水平，以应对新的全球性挑战。双方将共

同制定未来 5年中德农业合作行动计划，在中德农业合作联

委会框架下组建中德生物质能工作组及中德畜牧业创新技

术中心。双方愿在提升农业产品技术合作水平及促进农业可

持续发展方面继续开展互利合作，共同为维护全球粮食安

全做出贡献。双方决定于 2011年秋天在中国举行中德农业联

委会第六次会议。双方将在 2012年柏林国际绿色周活动中，

充分展示中德农业科研合作 30年来取得的成就。双方将继续

就某些农产品贸易认证开展合作。

15、两国政府认为，加强传染病防治、食品安全合作对

两国人民均有益。双方重申，愿促进中德医院间的伙伴关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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支持双方医院开展有效管理模式的交流。希望通过这种交流

为中国医院管理的青年带头人赴德进修提供更多机会。

16、两国政府高度评价双方在环保领域的密切合作，商

定继续开展中德战略环境对话。优先合作领域包括：生态保

护、污染减排、电子废弃物、化学品管理和核安全。第四届中

德环境论坛将于 2012年下半年举行。双方要加强在动力电池

回收领域的合作。

17、妥善应对气候变化符合两国利益。两国政府高度评

价双方应对气候变化的积极措施并一致认为，实现使大气

层升温低于 2摄氏度还需要继续付出努力。两国政府赞赏双

“方在气候保护领域的密切合作。双方将继续扩大 低碳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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”展 领域的务实合作。

18、替代动力对 21世纪解决气候、环境和动力问题具有

重要意义。两国政府愿在未来发展战略、措施和规则等方面

继续保持交流。双方将完善相关合作机制，以共同促进替代

动力、电动汽车及其国际标准实现更为广泛的应用，并为解

决气候、环境和交通问题作出贡献。中德双方相关部委将共

同建立中德电动汽车战略伙伴关系。双方欢迎企业、研究机

构之间建立伙伴关系，以及两国地方政府间在电动汽车研

发示范项目、商业运营以及推广使用等领域开展合作。

19、德国在高能效建筑和低碳生态城市建设方面拥有先

进技术和经验。这些技术和经验符合中国城市提高技术、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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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水平的需要。两国政府将深化在低碳城市，尤其是高效能

建筑和可持续城市发展领域的合作。

三、科技、教育、文化和媒体

20 “、两国政府将深化职教领域合作并为此建立 中德职

”教合作联盟 ，共同建设一批职教示范基地。此外还发表了

一项促进高等教育领域全面合作的声明。双方将通过在高校

领域建立中德示范伙伴关系，深化高校领域合作。双方愿在

今后 4年内推动双方学生和学者交流人数达到 2万人。

21、两国政府珍视 30多年来科技合作的成就，双方商定

扩展研究和生命科学等领域的对话合作平台，以及开展中

德清洁水创新研究项目。2011年 9月，中德创新论坛第一次

会议将在中国召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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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2、两国政府鼓励和支持主管青年工作的政府部门和组

“ ”织巩固和扩大伙伴关系。双方欢迎建立 中德未来之桥 论

“ ”坛。首届 中德青年精英夏令营 活动将于 2012年春季在北

“京举行，主题为 走向低碳经济：21世纪中国和德国的可

”持续城市发展 。

23、德国和中国两个文化大国之间长期、积极的文化交

流为两国人民之间的理解和友谊作出了重要贡献。双方欢迎

在北京成功举办 2011 “ ”年 启蒙的艺术 展，该展由两国国

“家元首共同担任监护人，此外还配套举行了主题为 启蒙

”之对话 的一系列论坛和沙龙活动。德方欢迎和支持于 2012

年中德建交 40周年之际在德国举行中国文化年活动。双方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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署了一项关于进一步深化文化领域合作的谅解备忘录。

24、两国政府一致认为必须继续加强两国在媒体领域的

“ ”对话。双方支持 中德媒体对话 、中德媒体论坛，并于

2011年秋季在政府层面举行首届媒体对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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